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以及《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制度》的规定，作为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的独立董

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本次换届差额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7位，应选6位，独立董事候选人3位，

应选 3位。全体独立董事在充分了解董事候选人的职业经历、专业素养和教育背

景的基础上，对本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董事会换届选举事项和提名董事候选人的事

项进行全面、客观、公正地审议，我们认为：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现因任期届满，进行换届选举，本次换届及提名

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经充分了解上述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工作业绩等情况，我们没有发

现其有《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业务规则

规定的不能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亦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任

何处罚和惩戒。前述董事候选人全部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 

3、经充分了解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职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

兼职等情况，我们没有发现其有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规定的不能担任独立董事的

情况，前述 3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具有独立董事必须具有的独立性和担任公司独立

董事的资格。我们同意提名上述人员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4、本次董事候选人的提名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董事会对上述 10 名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已将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相

关资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为河北新型显示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优先级资金提供回购



及差额补足增信的独立意见 

本次为产业基金优先级资金提供回购及差额补足增信事项，是为保证云谷固

安第 6代有源矩阵有机发光显示器件（AMOLED）面板生产线项目得以顺利开展而

进行的融资事项所进行的担保，有利于公司尽快实施项目建设，快速实现产业转

型。且华夏控股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使整体担保情况可控。本次公司为

优先级资金提供回购及差额补足增信事项，不存在与《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行为的通知》、《对外担保决策制度》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相违背的情况。 

同时本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本次回购及差额补足增信事宜，并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独立董事签署） 



 

（本页无正文，为《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署： 

                 严杰：                

                  

郑建明：                  

                 

 周清杰：                

 

 




